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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1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07559 號 

 

修正「苗栗縣都市計畫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一條。 

附修正「苗栗縣都市計畫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一條。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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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1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07500 號 

 

廢止「苗栗縣犬貓管理辦法」。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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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8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21895 號 

 

訂定「苗栗縣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使用空間設置辦法」。 

附「苗栗縣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使用空間設置辦法」。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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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0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15864 號 

 

修正「苗栗縣公民投票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附修正「苗栗縣公民投票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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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11192 號 

 

廢止「苗栗縣溫泉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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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10718 號 

 

修正「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五條、第十二條，並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施行。 

附修正「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五條、第十二條。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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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09526 號 

 

撤銷本府中華民國 1110年 10月 25日府行法字第 1110203649號修正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五條、第十二條條文發布

令。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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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09039 號 

 

主旨：「苗栗縣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施行期間已於中華民國 101年 3 

       月 4日屆滿，當然廢止。 

依據：「苗栗縣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第 16條。 

公告事項：「苗栗縣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 96年 3月 5日

公布，其施行期間至 101年 3月 4日止，施行期間屆滿，當然廢止。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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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027 日 
府環綜字第 1110071410A 號 

 

主旨：公告「三義產業園區整體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 

      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摘要。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條第 3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三義產業園區整體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 

      (一)本案業經本府 108年 1月 29日府環綜字第 1080004734C號公   

          告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條規定，於 108年 2月 

          18日將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環說書）分送有關機關，並於 

          108年 2月 20日至 22日於新聞紙刊載開發單位名稱、開發場 

          所、審查結論及環說書陳列或揭示地點，後於 108年 2月 22 

          日至 3月 24日及 2月 27日至 3月 29日辦理環說書陳列或揭 

          示，復於 108月 4月 10日舉行公開說明會，俟依同法第 9條 

          規定收集有關機關或當地居民意見後，本府環境保護局（下稱 

          本府環保局）依同法第 10條規定，於 108年 6月 24日邀集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本府工商發展處）、相關機關、團體、學 

          者、專家及居民代表界定評估範疇，續經開發單位依同法第 

          11條規定，編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下稱評估書）初稿， 

          本府工商發展處於 109年 9月 24日辦理現場勘察及公聽會， 

          後於 109年 11月 4日依同法第 13條規定轉送評估書初稿及相 

          關紀錄至本府環保局審查，爰此，本案已完備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法定資訊公開、民眾參與程序，並提供相關資訊作為審 

          查判斷參考。 

      (二)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專家學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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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意見及開發單位之答覆，就本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 

         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經專業判 

         斷，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 

         得以預防及減輕本案開發對環境造成之不良影響，達成環境保 

         護之目的，本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評述理由如下： 

         1.本案開發行為之上位計畫包括「全國國土計畫」、「國土空 

           間發展策略計畫」、「國家發展計畫」、「修正全國區域計 

           畫」、「苗栗縣綜合發展全面修訂計畫」、「苗栗縣縣政願 

           景綜合發展白皮書」及「苗栗縣國土計畫」等，開發行為半 

           徑 10 公里範圍內相關計畫包括「台灣農林苗栗三義拐子湖 

           段土地工商綜合區開發案」、「新光樂活苗栗三義鄉拐子湖 

           段住宅社區開發案」及「苗栗縣三義鄉佛頂山朝聖寺開發計 

           畫案」等；經檢核評估本案開發符合上位計畫，且與周圍相 

           關計畫無顯著不利之衝突或不相容情形。 

         2.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已就「地形及地質」、「地震 

           及斷層」、「氣象」、「空氣品質」、「噪音與振動」、   

           「地面水及地下水之水文及水質」、「土壤」、「廢棄 

           物」、「生態環境（含陸域動物、陸域植物及水域生 

           態）」、「景觀美質及遊憩環境」、「社會經濟環境」、 

          「交通」及「文化環境」等項目，進行調查、預測、分析或評   

           定，就可能影響項目採行預防及減輕對策，並就審議過程所 

           提「基地主要及緊急聯外道路」、「基地西側產業用地退縮 

           作為綠地」、「基地西側次生林協調地主 10年不開發」、 

           「基地下方民眾之疑慮」等主要意見採行相關減輕或避免不 

           利環境影響之對策；經評估本案開發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 

           不致造成顯著之負面影響。 

          (1)本案承諾取得開發許可，緊急聯外道路（基地南側現有道 

             路銜接至尖豐路 880巷）於設施雜項工程及舖設柏油路面 

             後，捐贈予三義鄉公所。 

          (2)本案承諾基地西側產業用地退縮 30公尺保留開發前現況環 

             境，與緩衝綠帶形成寬 50公尺之森林作為南北向之廊帶與 



18 
 

             棲地，且保持現有林相不進行整地。 

          (3)承租本案開發基地外西側相連結之次生林（約 2.09公 

             頃），承諾 10年內不進行開發，作為動物避難所及廊道。 

          (4)本案承諾對於未來進駐廠商及園區管理之環境保護措施如 

             下： 

             甲、施工期間分別於 130縣道及尖豐路 880巷兩處工區出 

                入口設置 CCTV監測器及空氣品質微型感測器自主監 

                控、管理，並做紀錄。 

            乙、園區污水經處理至符合「再生水水質標準及使用遵行辦 

                法」（105年 10月 17日發布施行）後全數回收進行區 

                內綠化澆灌、公設清潔用水。 

            丙、規範進駐廠商之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均須採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BACT）並確實執行。 

         (5)本案承諾對於周邊環境、社區、民眾之回饋措施如下： 

            甲、捐贈園區北側車輛出入口/130縣道路口與基地東南側 

                尖豐路 880巷/台 13線（水美街）路口之號誌設備設置 

                費用。 

            乙、園區內自設通路提供公眾使用，作為台 13線通過性車 

                輛之替代道路。 

            丙、園區東北側公園用地供鄰近居民作為休憩使用。 

            丁、每年辦理 1場次（至少 3小時）之環境教育活動，以推 

                廣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等相關知識。 

            戊、提供經費供 130縣道設置一處動物通道及縣轄內另一道 

                路之動物通道，以減輕陸殺情形。 

         3.本案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及「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等調查方法，於開發基地及其 

           周圍 2公里範圍內進行生態調查，調查結果分述如下；本案 

           研擬、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經評估開發行為對保育類或 

           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不致有顯著不利之影響。 

         (1)陸域植物：調查結果發現「2017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 

            錄」訂定之受脅種類 4種，其中包含極危之蘭嶼羅漢松及瀕 

            危之台灣肖楠、蘄艾及臺灣野茉莉，「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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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列為稀特有植物 2 種（台灣肖楠及臺灣野茉莉），惟台灣 

           肖楠、蘭嶼羅漢松及蘄艾皆屬鄰近區人為種植；本案針對基 

           地內胸徑大於 30 公分之喬木（共計 1,192棵）之處置，部 

           分樹種（約 592棵）採行原地保留，部分樹種（約 440棵） 

           及次生林茉莉將移植於區內公園、綠地、緩衝綠帶等，並承 

           諾大徑木移植存活率 85%以上，部分樹種（約 160棵）移除 

           後將補植 300棵適生之原生樹種，經評估對於陸域植物影響 

           輕微。 

        (2)陸域動物：調查結果發現瀕臨絕種保育類 1種（石虎）、珍 

           貴稀有保育類 10種（麝香貓、穿山甲、大冠鷲、鳳頭蒼鷹、 

           灰面鵟鷹、藍腹鷴、領角鴞、黃嘴角鴞、八色鳥及台灣畫 

           眉）及應予保育之保育類 4種（食蟹獴、台灣山鷓鴣、紅尾 

           伯勞及台灣藍鵲）；本案已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且承諾 

           開發基地西側相連結之次生林 10年內不進行開發，經評估對 

           陸域動物影響輕微。 

        (3)水域生態：調查結果並未發現保育類物種，園區污水經處理 

           至符合「再生水水質標準及使用遵行辦法」後全數回收進行   

           再利用，經評估對水域生態影響輕微。 

       4.經比對評估本案開發對當地環境品質或涵容能力之可能影響， 

         除部分細懸浮微粒(PM2.5)及臭氧(O3)背景值已超過空氣品質標 

         準，其餘各項環境項目評估結果均未逾越環境品質標準；開發 

         單位採行「進駐廠商之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均須採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及「園區污水經處理至符合『再生水水質標準及使用遵 

         行辦法』後全數回收進行再利用」等環境影響減輕措施；經評 

         估本案開發未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 

         境涵容能力。 

       5.本計畫基地土地權屬皆為私人土地且非屬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 

         民傳統領域，故本計畫對當地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 

         傳統生活方式，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6.本計畫為園區開發，引進之產業係經濟部公告之「低污染產 

         業」，營運期間無運作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健康風險評估技 

         術規範」第 3條定義之危害性化學物質，且非屬「營運階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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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運作危害性化學物質達一定規模」及「營運階段可能釋放危害 

        性化學物質之類別」的範疇之中，研判免進行健康風險評估，故 

        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7.本計畫位於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開發單位已採行「園區管理機 

        構建築以取得綠建築為目標」、「規範進駐廠商於廠房屋頂設置 

        太陽能設施，且設施面積須達屋頂可建面積 50%以上」等溫室氣  

        體減量之措施，經評估對其他國家之環境無明顯不利之影響。 

      8.本案為園區開發行為，無其他主管機關認定有重大影響之因素。 

      9.其餘審查過程未納入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容之各方主張及證據 

        經審酌後，不影響本專業判斷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三)本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四)本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定稿經本府認可後始得動工，並應於開發 

       行為施工前 30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府環境保 

       護局預定施工日期；採分段（分期）開發者，則提報各段（期） 

       開發之第 1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 

   (五)環境品質監測計畫應依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容及頻率確實執   

       行，並應於每次監測後二個月內提報環境監測報告書至本府環境 

       保護局備查；環境監測報告書格式及撰寫方法，應依據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公告執行，如環境監測結果出現異常現象時，應探討原 

       因並加強防制（治）。 

   (六)本案自公告日起逾 10年未施工，審查結論失其效力；開發單位得 

       於期限屆滿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本府展延審查結 

       論效期 1次，展延期間不得超過 5年。 

  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摘要：如附件。 

  三、對本處分如有不服者，得自本處分公告之翌日起 30日內，繕具訴 

      願書逕送本府，再由本府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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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5 日 
府文資字第 1110012903B 號 

 

主旨：公告指定「通霄隴西堂秀禮公廳」為本縣縣定古蹟。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5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通霄隴西堂秀禮廳」。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南和 126、127、128、128-1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一)本體及面積:建物本體:一堂三橫屋，附屬設施:內埕及天井， 

          面積約 855.2平方公尺。 

      (二)定著地號及面積:苗栗縣通霄鎮南和段 64地號等 1筆地號， 

          面積 4,023平方公尺。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通霄李家早年為當地拓墾大戶，拓地擴及通霄、銅鑼、三 

             義。秀禮公廳為李家台第三代建於 1931(昭和 6）年。秀禮 

             公廳屬於典型客家傳統三合院，格局完整，神龕及檐廊木 

             雕精緻典雅。整體環境反映客家傳統民居的風水觀。 

          2、牆體用泥磚、斗砌及卵石牆基砌成，大量使用低海拔原生 

             闊葉樹材，見證當時民居建築的建材與技術。 

          3、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 

             款。 

      (四)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所有權人應本於權責妥善維護文化資 

          產、利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 9條、訴願法第 14條、第 58條規定，自本行政處分公 

          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苗栗 

          縣政府，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樓)提起訴願。 



175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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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5 日 
府文資字第 1110012901B 號 

 

主旨：公告指定「舊山線-見返坂隧道群」為本縣縣定古蹟。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5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舊山線-見返坂隧道群」。 

  二、種類:其他(隧道)。 

  三、位置或地址:冠軍磁磚造橋廠大門口至台 13甲線聯外道路下方。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一)本體及面積: 

    1、見返坂隧道：長 194公尺、寬 1公尺，總面積约 2,328平方公 

       尺。 

    2、造橋隧道:長 356.4公尺 、寬 12公尺，總面積约 4,276.8平方公 

       尺。 

   (二)定著地號及面積: 

    1、見返坂隧道:苗栗縣造橋鄉牛欄湖段 8-3、8-7、1300-6、1300- 

       39、1353、1353-1、1353-3、1353-4地號、西坑段 1302-1、 

       1301-1地號、平興段 536-1、536-3、537-1、538-1、539-1、 

       540-1、541-1地號，面積 74,610.32平方公尺。 

    2、造橋隧道:苗票縣造橋鄉牛欄湖段 8-3、8-7、8-9、9-1、9-2、9- 

       3、585、1300-6、1353-1、1353-2、1497地號、平興段 526、 

       528、534、535、538、539、540、542、544、546、547、548、 

       549、550、551地號，面積 30,580.24平方公尺。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見返坂舊隧道」為舊山線鐵道苗栗縣內第一座隧道，竣工於 

       1903(明治 36)年，全長約 193.1公尺，隧道北口及南口分別有 

       「穿月」、「噴雲」的題匾，南北隧道口上方女兒牆為鋸齒狀磚 

        砌之垛牆疊砌，為臺灣鐵道史及技術工法的重要見證。 

   2、第二代造橋隧道因鐵路電氣化於 1976年啟用，1996年因鐵路行車 

      效能不足第二代隧道停用。第一代及第二代隧道大致呈東北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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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的相鄰平行配置。造橋隧道為見證臺灣鐵路電氣化時期的重要見 

      證。 

   3、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3款。 

 (四)本案公告期間為 30日，所有權人應本於權責妥善維護文化資產，利 

     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訴願法第 14條、第 58條規定，自本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 

     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苗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 

     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並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地 

     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樓)提起訴願。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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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9 日 
府文資字第 1110012681B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文化觀光局 111年 9月 26日府文資字第 1110011639 

      號函「111年第 2次苗縣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審議 

      會」會議紀錄，應送達邱阿木及陳阿月等 2人。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受文者邱阿木及陳阿月因應送達之處所不明，致本府無法送達 

          旨揭會議紀錄，請於公告日起 20日內向本府文化觀光局文化 

          資產科洽領，逾期視同送達，特此公告。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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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7 日 
府商都字第 1110209633B 號 

 

主旨：第 2次公開展覽「變更銅鑼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及 

      部分道路用地為農業區）（配合中山高銅鑼交流道東延段新闢道 

      路工程)案」都市計畫書、圖及召開說明會，並徵求公民及團體 

      意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政府。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 111年 11月 18日起 30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 

      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苗 

      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11年 11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整假 

      銅鑼鄉公所 3樓禮堂召開，請踴躍參加。 

  四、為因應 COVID-19疫情，請與會人員務必全程佩戴口罩並配合量測 

      體溫，未佩戴口罩，或額溫攝氏 37.5度以上者，不得與會。 

  五、旨揭都市計畫書、圖公開展覽於本縣銅鑼鄉公所及本府工商發展處 

      （都市計畫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3.aspx）。 

   六、張貼公告時間至少 30日。 

 
 

 

縣長  徐耀昌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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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府地籍字第 1110218594B 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意文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及第 1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意文 

 二、證書字號：(86)台內地登字第 021215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07)苗縣地登字第 000376號 

 四、事務所名稱：精誠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竹南鎮佳興里 5鄰民安街 71號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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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府地籍字第 1110218568B 號 

 

主旨：核准黃正統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正統 

 二、證書字號：（81）台內地登字第 008776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11）苗縣地登字第 000426號 

 四、事務所名稱：誠泰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 8鄰自治路 579號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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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4 日 

環廢字第 1110076434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1年度苗栗縣廚 

      餘回收再利用及推廣工作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11年 10月 12日起至 112年 6月 30日止，本局委託亞太 

      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1年度苗栗縣廚餘回收再利用及推 

      廣工作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廚餘回收及流向調查作業 

     1、巡查轄內登記養豬場所（環保局列管業者），每月執行 1次，查 

        核內容以環保局之查核紀錄表進行現場確認，檢視廚餘餵養豬隻 

        之高溫蒸煮設備，以確保養豬畜牧用戶符合廚餘再利用之相關法 

        規。 

     2、巡查轄內無需登記養豬場所（以環保局提供名單為主），計畫期 

        間巡查訪視 1次，以確保養豬戶飼養符合相關法規。 

     3、各鄉鎮市廚餘回收流向調查作業，調查對象以本縣轄內各級學校 

        及廚餘產生量較大之場所進行調查（如大賣場、大型餐廳、飯 

        店、軍隊、監獄等），以掌握廚餘處理現況及流向情形。 

     4、針對本縣社區、學校、團體或專業機構等，辦理資源、一般垃圾 

       及廚餘強制分類落實度巡檢作業，完成 150處次，得標廠商以本 

       局指定對象優先執行巡檢作業。 

     5、於計畫執行中，邀集本縣 18鄉鎮市清潔隊辦理 1場次廚餘回收 

        工作檢討會，藉以改善本縣廚餘回收工作。 

     (二)廚餘再利用輔導工作 

     1、輔導轄內大型廚餘產生源設置處理設施：轄內大型產生源，如事 

        業、軍隊、監獄等，自行設置處理設施，完成至少 5家（依環保 

        局指定名單），及訂定相關去化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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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供因應禁止廚餘養豬政策之規劃或緊急應變方案，如推廣廚餘 

       多元化再利用方式，降低養豬廚餘再利用之比例等方案。 

    3、鼓勵轄內社區、機關、團體或學校自主設置堆肥或其他處理設 

       施，完成至少 10處，並提供成果評估報告 1式供本局參考。 

    4、訪視輔導本縣廚餘堆肥廠之操作（依環保署補助公有堆肥場為 

       主）、再利用成效，以達各個廚餘堆肥廠之最佳處理效能，計畫 

       執行期間每處至少輔導 2次，並鼓勵堆肥場申請肥料登記證。 

    5、本縣廚餘堆肥廠作業人員之堆肥操作專責教育訓練 1場次。 

    6、針對廚餘回收率低之鄉鎮市，實施民眾排出一般廢棄物之破袋 

       查至少 10場次，以提升廚餘回收成效。 

  (三)廚餘回收宣導及其他作業 

   1、配合本局社區、學校、各型活動辦理、多元再利用宣導 25場，提 

      升民眾生熟廚餘回收及分類。 

   2、提供宣導文宣資料並置於本局指定宣導網路社群，辦理社群宣導活 

      動，於每季提供 1種宣導圖卡發布於網路社群、每季至少辦理抽獎 

      活動 1次。 

   3、發佈本計畫相關新聞稿資訊，執行期間刊登電子媒體或平面媒體。 

   4、辦理廚餘堆肥廠、再利用廠活生質能廠提升本職學能教育訓練 1場 

      次，攝取其他縣市實際執行廚餘堆肥、再利用之優點，以提供本縣 

      未來規劃推動措施之參考。 

   5、配合本局定期彙整成果文件進行滾動式管理與檢討。 

   6、每月彙整廚餘回收、再利用等相關資料報表內容含本計畫工作進 

      度、執行成果等提報本局。 

  (四)上述宣導短片之商標權、專利權等智慧財產權及著作財產權概歸本 

      局所有。 

  (五)前述媒體廣告需依預算法第 62條之 1的規定，明確標示為本局名 

      稱及廣告。 

  (六)協助配合本局與本計畫臨時交辦事項及執行期間所需之必要協助。 

  (七)計畫結束後相關資料成果報告(含電子檔)應完整移交本局。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之契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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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陳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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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0 日 
府主歲字第 1110215711B 號 

 

主旨：公告 112年度苗栗縣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綜計表 1份。 

依據：預算法第 51條及第 90條。 

公告事項：如主旨。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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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0 日 
府主歲字第 1110215660B 號 

 

主旨：公告 112年度苗栗縣總預算「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歲 

      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明比較分析表」及「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各 1份。 

依據：預算法第 51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40條。 

公告事項：如主旨。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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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8 日 
府農畜字第 1110214006B 號 

 

主旨：公告註銷本縣【苗栗市】「金榮畜牧場」（南勢坑段下南勢坑小                 

      段 578地號，登記飼養母豬 20頭、肉豬 150頭）之畜牧場登記證   

      書（農畜牧登字第 110870號）、「春榮畜牧場」（南勢坑段上南    

      勢坑小段 252-5、252-12、252-29地號，登記飼養母豬 15頭、肉  

      豬 80頭）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 112016號）、【南 

      庄鄉】「黃榮興畜牧場」（員林段 459地號，登記飼養母豬 5 

      頭、肉豬 190頭）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 112007 

      號）、【造橋鄉】「捷發畜牧場」（赤崎子段 340、530-15地 

      號，登記飼養肉豬 160頭）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 

      111637號）、【通霄鎮】「清吉畜牧場」（大坪頂段 278-11地 

      號，登記飼養母豬 9頭、肉豬 60頭）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 

      登字第 112003號）、「陳光錫畜牧場」（土城段 1343-6地號， 

      登記飼養公豬 2頭、母豬 20頭、肉豬 170頭）之畜牧場登記證 

      書（農畜牧登字第 119456號）。 

依據：畜牧法第 8-1條第 1項第 3款。 

公告事項：廢止本縣苗栗市「金榮畜牧場」及「春榮畜牧場」；南庄鄉 

「黃榮興畜牧場」；造橋鄉「捷發畜牧場」；通霄鎮「清吉畜

牧場」及「陳光錫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並註銷該場畜牧場登

記證書各 1張(如附件)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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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4 日 
環廢字第 1110073754 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111年度「苗栗縣 

      委託辦理廢棄物源頭減量策略規劃、鄉鎮（市）之廢棄物熱值等    

      化學組成與查核輔導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 111年 10月 13日起至 112年 6月 30日止，本局委託嘉德 

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111年度「苗栗縣委託辦理廢棄物源頭

減量策略規劃、鄉鎮（市）之廢棄物熱值等化學組成與查核輔導計

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垃圾源頭減量策略規劃作業 

1、針對苗栗縣 BOT垃圾焚化廠執行落地檢查工作。 

2、執行各鄉鎮（市）公所清潔車輛針對民眾排出垃圾實施破袋檢 

   查。 

3、針對各鄉鎮公所進廠之垃圾，辦理一般廢棄物採樣檢驗(化學組 

  成)。 

(二)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費率作業 

1、檢討及研擬修正本縣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費率。 

2、檢討及制定本縣一般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 

3、研擬本縣代清除家戶以外之非事業機構(如露營區、民宿…等)一

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收費標準。 

(三)針對指定公告應上網申報之事業稽查管制作業 

1、針對本縣轄區銅鑼工業區、中興工業區、三義工業區、西山工業 

  用地之事業機構進行廢棄物清理法法規符合度查核。 

2、針對本縣列管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進行查核作業。 

3、必要時應協助空、水、廢許可資料庫之比對，對於空氣污染防制 

   設備及廢水污染處理設備產生之廢棄物量有不合理或短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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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進行查核作業。 

(四)處理機構深度查核計劃作業 

1、協助廢棄物處理許可審查作業。 

2、持續追蹤 110年度完成功能評鑑之再利用機構缺失複查作業。 

3、查核本縣所轄處理機構進行聯單資料與 CCTV比對作業，藉查核 

   輔導與量能檢核作業，檢視業者 CCTV及磅秤設置情形，並適時 

   提供輔導作業。 

4、協助會同本局人員查核本縣轄區污泥處理機構資源化產品後段流 

   向追蹤查核作業。 

(五)執行非法棄置場址廢棄物移除、採樣、檢測作業 

1、執行非法棄置場址廢棄物移除、採樣、檢測、開挖等作業。 

2、非法棄置廢棄物移除時應有廢棄物清除(或處理)技術員資格者在 

   場監督。 

3、協助本縣事業廢棄物棄置場址調查及後續改善追蹤作業。 

4、廠商應具備無人機至少乙台，於本局有飛行拍攝需求時提供操作 

  人員至少乙名進行拍攝蒐證。 

(六)辦理法令宣導作業 

1、辦理廢棄物清理法法規相關說明會。 

2、辦理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宣導說明會。 

3、配合社區發展協會、村里民大會或本縣各類大型活動場合辦理防 

   止非法棄置廢棄物宣導活動。  

  二、有關委託事項若有爭議時，依本局與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 

      訂之契約為準。 

 

 

 

局長陳華盛請假  副局長沈鳳臺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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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 日 
府商都字第 1110201495B 號 

 

主旨：公告「變更頭屋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計畫 

      書、圖，並自民國 111年 11月 4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條規定。 

二、內政部 111年 10月 20日台內營字第 1110818218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計畫書、圖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11年 1月 18日第 

    1005次、109年 5月 26日第 969次會議審決，並經內政部 111年 

    10月 20日台內營字第 1110818218號函核定在案。 

二、本案計畫自民國 111年 11月 4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內土 

    地應依本計畫書內容、都市計畫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 

    築管理。 

三、需閱覽本計畫書、圖者，請至本縣頭屋鄉公所或本府工商發展處 

    （都市計畫科）閱覽（亦可上網閱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5.aspx）。 

  四、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天。 

 

 

縣長  徐耀昌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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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 日 
府商都字第 1110209621B 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大湖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部分河川 

      區為農業區及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配合後龍 

      溪富興堤防延長段改善工程)案」都市計畫書、圖及召開說明會， 

      並徵求公民及團體意見。 

依據：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 111年 11月 4日起 30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 

    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苗栗 

    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11年 11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假大湖鄉明湖村辦公室召開，請踴躍參加。 

四、為因應 COVID-19疫情，請與會人員務必全程佩戴口罩並配合量測 

    體溫，未佩戴口罩，或額溫攝氏 37.5度以上者，不得與會。 

五、旨揭都市計畫書公開展覽於本縣大湖鄉公所及本府工商發展處（都 

    市計畫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3.aspx）。 

六、張貼公告時間至少 30日。 

 

 

縣長  徐耀昌 



197 
 

※※※※※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9 日 
府教國字第 1110228807B 號 

 

主旨：預告訂定「苗栗縣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學校評 

      鑑獎勵輔導及接續辦理辦法」。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1項及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第二十三條 

              第三項及第二十六條第三項。 

三、「苗栗縣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學校評鑑獎勵輔導 

     及接續辦理辦法」訂定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695。 

(四)傳真：037-324626。 

(五)電子郵件：p221608@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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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8 日 

府民戶字第 1110227878A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組織規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準用第 154條第 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戶籍法。 

三、「苗栗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組織規程」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政府公報之日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民政處（戶政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三)電話：037-322451。 

(四)傳真：037-359963。 

(五)電子郵件：irenechtu@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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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4 日 
府消預字第 1110016806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田野引火燃燒管理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旨揭修正草案之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三、對於公告內容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 7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火災預防科）。 

（二）地址：苗栗市經國路 4段 201號。 

（三）電話：037-558119；傳真：037-558195。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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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2 日 
府水保字第 1110223599A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山坡地水土保持計畫審查及檢查作業辦法」。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水土保持法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 

三、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水利處（水土保持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802。 

(四)傳真：037-371450。 

(五)電子郵件：dylanqoo@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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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23 
 

 

 



224 
 

 



225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6 日 
府民行字第 1110219790A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民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地方民意代表費用 

              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三、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民政處（自治行政科）。 

(二)地址：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365178。 

(四)傳真：037-359963。 

(五)電子郵件：sunny7739@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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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9 日 
府環空字第 1110074548A 號 

 

主旨：公告「苗栗縣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苗栗縣環境保護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如附件。 

二、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承辦單位：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高鐵一路 95號。 

(三)電話:037-558558#243；傳真:037-726201。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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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 日 
                                                                      府教學前字第 1110209504B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 

      幼兒實施辦法第六條」。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7條。 

三、「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實施辦 

    法第六條」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953。 

(四)傳真：037-559974。 

(五)電子郵件：winnie@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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